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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須知」 

  107年 6月 12日科部科字第 1070039509 號函 

一、研究人員應辦事項流程   

（一）本流程細節務請詳閱，並確實遵照辦理。 

 （二）本須知內所提「線上」係指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補助科學與

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執行中計畫須線上登錄與填寫之資料。 

（三）研究人員須線上操作填寫之項目：1.申請 2.請款 3.抵達國外通知單及

返抵本國通知單 4.計畫變更 5.經費結報 6.研究報告。 

（四）推薦機構須線上操作填寫，並彙整後備公函至本部之項目為請款、計

畫變更、經費結報。簽約不必線上登錄，只須由推薦機構備公函檢附合

約書至本部。 

二、研究人員注意事項 

  (一)出國前： 

1.線上申請前往之學校或研究機構：以前往本部核定之研究機構為原則。 

2.簽訂合約：研究人員應檢附推薦機構規定所需簽約資料，與推薦機構辦

理簽約，合約書須於出國研究前由推薦機構備函至本部備查。 

3.辦理出國手續及訂購機票：自行委託旅行社代辦出國手續及購買機票事

宜，並以購買往返機票為原則。 

4.英文公費財力證明：出國研究人員若需英文公費財力證明，可至本部網

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

員國外短期研究線上申請發給。 

5.洽領補助費用：研究人員與推薦機構簽約後，於出國研究前六星期內由

推薦機構出具請領月支生活費、往返機票費、學雜費、觀摩實習及交通

費、出國手續費、綜合補助費之領款收據，併同簽訂完妥之研究合約書

一份(含研究機構邀請函影本)，函送本部備查及辦理撥款手續。前項補

助款，本部將暫以撥款當日之匯率折算成新臺幣一次撥付至推薦機構銀

行專戶轉致受補助人。惟研究人員研究期滿返國辦理經費結報時，應依

出國前銀行兌換水單之實際兌換匯率辦理結算；未辦理結匯者，依補助

出國研究前一日（如遇假日往前順推）之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匯價結

算，並請列印檢附匯率證明（臺灣銀行網址：

https://ebank.bot.com.tw/）。 

6.研究人員如為外籍人士，應考量於同一年度內，在國外研究期間合計超

過一百八十三日者，其在臺所得稅之扣繳率，請依稅法之相關規定辦

理。 

(二)國外研究期間： 

1.請研究人員依照合約及審定之研究計畫進行研究，並請隨時詳閱本須

知有關規定，俾在國外研究期間不致發生違約情事。 

https://ebank.bot.com.tw/
superuser
螢光標示

superuser
螢光標示

superuser
螢光標示

superuser
螢光標示

superuser
螢光標示



2 
 

2.抵達前往國家後二週內於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

(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線上填送「抵達國

外通知單」。 

3.研究人員變更計畫之限制：經本部審定之研究人員，其研究計畫若欲

變更，包括主題、期間、國家、補助地區、提前終止研究或研究中途

離職等，除有正當理由者外，研究人員應於事前至本部網站首頁/學

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

短期研究線上填寫變更資料後由推薦機構於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

服務網/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彙整，進入系統辨理計畫

變更，並由推薦機構備函與本部。 

4.各項費用繳納後，請將單據妥善保存於研究期滿返國一個月內至本部

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

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線上登打各項補助費用。繳費通知單或單據影本

均不得作經費結報之用，經費結報之單據以在公費核定補助期間內支

用為限。 

5.如因特殊或緊急事故，必須在研究期間中途自費回國處理時，應於回

國前或回國後於線上登錄，並通知推薦機構備函至本部。返國停留期

間，國外生活費之支給，依下列標準辦理： 

(1)研究期間第一個月即返國者，依第一個月核算之生活費金額，按

日扣除生活費。 

(2)研究期間第二個月後返國者，則按第二個月後核算之生活費金

額，按日扣除生活費。 

6.研究期間使用其他經費來源報支觀摩實習生活費日支數額時，其研究

期間為第一個月者，依第一個月核算之生活費金額，按日扣除生活

費；第二個月後，則按第二個月後核算之生活費金額，按日扣除生活

費。 

7.提前結束研究返國者，則按日扣除生活費。 

(三)國外研究期滿後： 

      1.研究期滿返國後，應即向原推薦機構報到，依推薦機構之規定履行服

務義務；並於二週內於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

(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線上填妥「返抵本

國通知單」。 

2.赴國外研究人員於研究期滿一個月內至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

網/執行中計畫(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線

上填寫可報銷之費用，並列印「科技部補助第 屆科學與技術人員國

外短期研究經費報告表」，經推薦機構首長及有關人員審核簽章後，

併同可結報之費用單據正本、研究期間蓋有入出境日期戳記之護照影

本、「抵達國外通知單」及「返抵本國通知單」，由推薦機構於本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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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彙整，進

入系統彙整後，辦理補助費用結報。 

 3.本部結算核定應退還本部之公費，於收到本部退還公費公文日起，一

個月內以銀行支票或郵局匯票由推薦機構備函繳還(支票或匯票抬頭

為：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4.研究期滿後二個月內，至本部網站/學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計畫

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以電子檔方式，繳交詳

細之國外研究報告書。 

三、國外研究公費之撥付及結報 

(一)公費項目及標準： 

公費補助以核定出國研究期間為限且自簽約後出國之日起算（若於合約中

另有指定出國後開始補助日期者，則以該日期起算），未與推薦機構簽妥

合約並送至本部完成備查即出國者，簽約前之使用經費，概不予補助。 

1.月支生活費：補助標準係依據本部核定補助出國研究期間之標準，按實

際出國研究期間予以補助。 

2.往返機票費：至目的地之最直捷航程往返機票一張。 

(1)本部補助最直捷航程之往返經濟艙機票費，其補助金額係按本部核定

上限金額補助，出國、返國一律搭乘經濟(標準)座(艙)位。機票由

研究人員於出國前自行墊款購買，以搭乘本國籍之班機為限。但因

故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

司班機申請書，經任職機構首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後改搭乘外國籍

班機。研究人員如欲繞道或中途停留而超過最直捷航程之飛機票上

限價款時，差額部分應自行負擔。 

(2)結報機票費時，應檢附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

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登機

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

明，覈實報支。 

3.學雜費(含報名費、註冊費、訪問學人費、實驗費、必要之會費及設施

使用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月支三五 O美元，檢據覈實報支。 

(1)學雜費：憑前往研究機構所出具之收據正本辦理結報手續，惟所送單

據未列明繳費性質及細目者，應檢附其他證明文件一併辦理結報。 

(2)觀摩實習及交通費：包括參加與出國研究計畫有關之短期研習、參觀

訪問及學術性會議所需出差旅費覈實報支。交通費檢據覈實報支，

觀摩實習之生活費依日支數額表報支。但應按實際日數核算扣除原

支之月支生活費，不得重複支領。詳見本須知內請領出差旅費補助

注意事項。 

4.出國手續費：按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十三點規定報支。 

5.綜合補助費：月支一八 O美元。包括補助書籍費、綜合保險費、健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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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費、內陸交通費(含租車費)、論文寫作等費用。按月計發，未滿整

月之畸零日數，在十五日以內者，按半個月發給，逾十五日者，按一

個月發給。 

6.往返機票費、學雜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與出國手續費之經費項目，除

於定額補助經費內覈實報支外，原則上得互相流用。 

(二)公費之撥付： 

本部於研究人員出國研究前以新臺幣撥付月支生活費、往返機票費、學雜

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出國手續費、綜合補助費等費用予受補助人。 

(三)公費之結報： 

1.本部補助研究計畫原始憑證實施就地查核者，其原始憑證應依本部補助經

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實施要點與本須知之規定辦理，並應檢附「科技部補

助 00年度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經費報告表」、抵達國外通知單、

返抵本國通知單及蓋有入出境日期戳記之護照影本，並經機構首長及會計

主管審核蓋章後，備函向本部辦理結報歸墊。 

2.本部補助研究計畫原始憑證未實施就地查核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函送本部

辦理結報手續: 

(1)原始憑證：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應按補助項目分類整理裝訂成冊並附經

費核定清單、國內結匯或匯率證明。 

(2)「科技部補助 00年度(第 0屆)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經費報告

表」。 

      (3)抵達國外通知單、返抵本國通知單及蓋有入出境日期戳記之護照影本。 

四、研究人員出國研究期間參加學術性會議請領出差旅費補助注意事項 

(一)研究人員於出國研究期間，得在學雜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出國手續

費定額補助額度內，於參加會議完畢並於返國後，檢附國外出差旅費報

告表、報告摘要表及會議相關資料（如會議議程及註冊須知）、經費使用

單據辦理結報。 

(二)參加之學術性會議，以在國外研究期間內舉行者為限，並應係學術性質

且與研究人員之國外研究計畫有關；與出國研究計畫無關或無法提具相

關會議資料者，概不予補助。 

(三)補助項目為交通費、生活費及註冊費。 

1.交通費以直捷經濟艙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票價或自行駕車油

料費，並應憑單據覈實報支。 

2.生活費部分依照院頒「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

日支數額表」、「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出差人員

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所訂標準支給，但應按實際日數核算扣除原支之

月支生活費，不得重複支領，另舉辦會議之地點可當日往返者，不予

補助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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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加會議所應繳付之純粹註冊費（或會議費），可憑單據覈實報支。註

冊費（或會議費）中含有餐費、參觀費、資料費等其他費用時，除純

粹之註冊費（或會議費）外，其餘概不補助，單據中應將純粹之註冊

費（或會議費）金額列出，以憑補助。 

五、研究人員出國研究期間參觀訪問或研習請領出差旅費補助注意事項 

 (一)研究人員於出國研究期間，得在學雜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出國手續

費定額補助額度內， 於參觀訪問或研習完畢後，檢附國外出差旅費報告

表、報告摘要表及參觀訪問或研習之相關資料，以供經費結報使用，無

法提供者，不予核銷。 

 (二)前款所稱參觀訪問或研習之相關資料，包括以下文件資料之一： 

    1.參訪機構邀請函。 

    2.主辦單位活動日程表。 

    3.經受推薦機構認可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參觀訪問或研習，以在國外研究期間內及在前往研究之國家或其鄰近國

家舉行者為限，並應與研究人員之國外研究計畫有關；與出國研究計畫

無關或無法提具相關參觀訪問或研習資料者，概不予補助。 

(四)參觀訪問係指研究人員轉赴原國外研究機構以外地點從事參觀、訪問、

考察、研究與蒐集資料等。 

(五)研習係指研究人員轉赴原國外研究機構以外之地點作短期技術研習或

參加訓練班。 

(六)補助費用項目與結報方式： 

       1.補助費用項目： 

(1)參觀訪問： 

a.生活費：補助之出 差日數全年累計以十四日為限。 

b.交通費：以直捷經濟艙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票價或自

行駕車油料費，並應憑單據覈實報支。 

c.參觀訪問費：對方機構規定必須繳納之參觀訪問費用。 

(2)研習： 

a.生活費：補助之出差日數全年累計以三十日為限。 

b.交通費：以直捷經濟艙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票價或自

行駕車油料費，並應憑單據覈實報支。 

c.訓練費：對方機構規定必須繳納之註冊費及訓練費。 

       2.結報方式： 

(1)參觀訪問或研習完畢後生活費部分依照院頒「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

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

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所訂標準支給，

但應按實際日數核算扣除原支之月支生活費，不得重複支領，另參

觀訪問或研習之地點可當日往返者，不予補助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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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費部分憑單據覈實報支。 

(3)參觀訪問之參觀訪問費或研習之註冊費、訓練費憑單據覈實報支。 

六、受補助人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經費結報及繳回餘款，經本部催告仍未辦理者，

本部得於五年內暫停受理其本項業務之申請案或暫停撥付推薦機構之其他

國外短期研究案補助款。 

七、本須知未盡事宜，準用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經費處理原則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